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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权，促进合理行政，保护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应急管理部起草了《应急管理行政裁

量权基准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、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要求，要

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，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。《法治

中国建设规划（2020—2025 年）》明确要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

基准制度，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。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

—2025 年）》明确要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。2022 年 7

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

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

基准制度作出全面、系统的规定，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制定主

体、职责权限、制发程序、监督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。

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涉及面广、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。

自 2018 年机构改革成立应急管理部以来，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

裁量权基准制定及适用规范。制定《办法》是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，也是监督和保障应急管理部门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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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现实需要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在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、国务院重要文件的基础上，我们

对部分地区以及相关部门行政裁量权基准的规定进行了认真研

究和吸收，结合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遵循法制统一、

程序公正、公平合理、高效便民的原则，在前往部分省份调研，

听取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经过反复修改完善，

形成了《办法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分为总则、制定职责和权限、范围内容和适用规

则、制定程序和管理、附则等 5 章共 41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总则。《办法》明确了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是

指应急管理部门对法律法规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

的执法权限、裁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量化的具体执法尺度和

标准，并对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等予以明确。

（二）制定职责和权限。《办法》明确了应急管理行政裁

量权基准的制定主体及职责权限，同时明确了上下级应急管理

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冲突的适用原则，并对应急管理行

政裁量权基准的公开提出了要求。

（三）范围内容和适用规则。《办法》明确了应急管理行

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征收征用、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等行

政行为裁量权基准的具体内容，对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裁量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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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准的具体适用规则予以明确，同时对存在裁量空间的其他行

政执法行为的裁量权基准制定实施以及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行

政执法决定书中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适用情况予以明确作出规

定。

（四）制定程序和管理。《办法》明确根据应急管理行政

裁量权基准的发布形式，选择不同的制定程序，属于规章的，

履行规章制定程序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，履行行政规范性

文件制定程序。同时强化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的日常监督管理，

建立应急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动态调整机制，将行政裁量权基

准内容嵌入行政执法信息系统，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应急管理

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
